
 在此种背景下， 谷小雨一

案最终由检察院提出公诉，不

可谓不是《民法典》时代检察机

关对公民人格权保护的“升

级”。

有媒体发文评论道： 本案

体现了人格权保护的升级，向

诽谤者宣示法律红线。 从实际

影响看，本案已明显达到“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引

发公共秩序混乱”的程度。 本案

是司法机关对于新型涉网犯罪

作出的积极作为，既是响应《民

法典》人格权保护的新要求，也

是对既有刑法条款的创新应

用。 本案同时体现了司法智慧

和勇气担当，此次检方主动“跨

出步”、主持公道，积极回应公

民在网络社会的法律保护需

求，满足公众的法治获得感。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顾问，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

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樊崇义看来， 在当前网

络暴力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本

案启动公诉程序追究刑事责

任，对全社会具有积极、正向的

标杆作用。 它既向全社会传达

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彰

显了政法机关依法惩治网络乱

象、维护互联网安全、保护人民

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全国人大代表方燕也表

示， 该案体现了司法机关维护

公民合法权益、 践行 《民法

典》 人格权保护的主动作为，

向全社会传达网络空间不是法

外之地的信号导向， 对网络不

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力， 充分

彰显检察机关在促进公正司法

道路上的主动作为以及促进法

治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的司法

理念。 运用标志性案件实现良

法善治， 是办理网络时代诽谤类

案件的最新司法动向， 在新时代

法治现代化背景下具有重大意

义。

“该案是检察机关积极推动

人格权保护的范例， 是民法典时

代国家司法机关、 公安机关在维

护网络诽谤案被害人合法权益上

的一种积极姿态。” 全国人大代

表、 广西科学院合作发展处副处

长邓大玉对该案尤为关注。

余杭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娟表

示， 该案的办理至少具有三个方

面的意义： 一是凸显了民法典时

代检察机关对公民人格权的重视

和保护， 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司法理念； 二是彰显了检察

机关打击网络谣言的决心和力

量， 向全社会传递出网络空间不

是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 三是维

护了网络空间的社会公共秩序，

使人民群众在享受网络生活便利

的同时也能更有安全感、幸福感。

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国

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学术部主任孙

道萃看来， 该案绝非当前治理网

络诽谤犯罪案件陷入诸多困境下

的一个特例情形。 在多处使用“行

政处罚” 不足以有效保障公民的

网络名誉权益以及刑法介入面临

诸多困难的情况下， 自诉得以立

案，尤其是由自诉转为公诉，是网

络时代刑法适度扩张适用的正确

之举，不仅反映了检察机关、公安

机关恪守客观公正之立场， 也体

现了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法律监督

职能。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网络犯罪时代， 检察机关如何更

加有效作为。

“类似通过一系列个案持续

激活正当防卫条款一样， 该案还

激活了相关自诉和公诉程序衔接

的条款， 使得刑法第 246 条的立

法本意得以实现， 真正为人民服

务， 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

要保障。”樊崇义说。当然，该案也

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开启

了新的研究领域， 即自诉与公诉

程序的衔接， 这在当前国家治理

现代化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 同

时，樊崇义建议，在立法上应当对

自诉转公诉程序的衔接和处理作

出明确规定， 构建符合实际的自

诉与公诉程序衔接机制， 为此类

案件的正确处理提供依据。 本案

为检察机关关于自诉转化为公诉

案件的法律监督提供了范例。

公诉是人格权保护的“升级”

 如果不是一段 9 秒钟被偷拍的视频,在杭州的普通上班族女孩谷小雨,不会突然变成 “与快递员出轨的富婆”， 无辜遭受大量不堪入目的评论;如果不是遭遇网络暴力,

20 岁的成都女孩赵某的生活也不会被放到网络平台 “解剖”， 除了个人隐私被泄露之外,还有对她生活方式的猜测、 调侃、 谩骂甚至污蔑……

网络暴力并不鲜见。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近年来因网络暴力而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 名誉权受损等侵害公民人格权案例比比皆是,然而真正选择维权者却少之又少,大

多数当事人都因救济困难等原因不再追究,因言语侮辱或泄露隐私而使行为人最终被惩戒的更是屈指可数。 然而,网络暴力真的无妨、 无罪吗?

被诽谤的谷小雨选择了报警。 案件先是行政处罚,接着谷小雨向法院提起了诽谤罪的刑事自诉,再到检察院介入并公诉,最终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

年。 “网暴” 之下的成都女孩也选择了报警， 泄露这位姑娘个人信息的王某已经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不管是公民自己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还是司法机关的介入,都彰显着一个答案———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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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网暴: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

 一般来说， 网络暴力是指由网民

发表在网络上的并且具有“诽谤性、诬

蔑性、侵犯名誉、损害权益和煽动性”

特点的言论、文字、图片、视频，这些内

容会对他人的名誉、 权益与精神造成

损害，人们习惯称其为“网络暴力”。网

络暴力，有时候针对某个群体，有时候

针对的是热点事件中的某个人。

网络暴力已经打破了道德底线，

往往也伴随着侵权行为和违法犯罪行

为，亟待运用教育、道德约束、法律等

手段进行规范。 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

发展，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性变强，

网络暴力现象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网络暴力带来的危害也不容小

觑。 网络暴力从网上蔓延到现实生活

中， 一般带来的是心理而非身体的伤

害， 在潜意识下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

工作。 由于网络暴力的施暴者通常会

运用诅咒、辱骂、威胁、警告等方式，让

当事人产生恐惧、愤怒、困窘等情绪，

所以并不能小看网络暴力的严重性。

例如“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被害人

谷小雨遭遇诽谤后， 不仅遭受大量网

友不堪入目的评论，“战火”还蔓延到线

下，导致她被公司劝退、处于抑郁状态、

找工作被拒、遭遇“社会性死亡”。

“以网络暴力中的网络诽谤为例，

网络诽谤的行为方式明显区别于传统

诽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

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

仁文表示， 传统的诽谤罪的行为方式，

如在社区、村镇张贴大字报，邻居、亲友

间口口相传等， 一般影响范围是局部

的，而谷小雨案通过网络方式放大传播

范围，造成不可控的影响，视频、图文方

式更增加了诽谤信息的“可信度”，对被

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在行为对象上，区

别于那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有矛盾，

为损害被害人声誉编造诽谤信息的情

况。 在刘仁文看来，以谷小雨案为例，被

告人郎文凯、 何同涛与谷小雨素不相

识，仅仅出于博眼球、炫耀目的，就肆意

编造诽谤信息，这在客观上让人不寒而

栗，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谷小

雨”。 这种行为不仅对被害人造成了极

大伤害,也严重恶化了网络生态,扰乱了

网络社会公共秩序。

 说起网络暴力， 不得不提起全国

首例网络暴力案。 2008年岁末，被称为

首例网络暴力案件的北京市民王菲诉

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名誉侵权一

案， 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做出一审判

决， 认定两被告构成侵权， 应停止侵

权，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8000元，在一审判决的同时，朝阳

区法院还向工信部发出司法建议书，

对本案所暴露的“人肉搜索”等网络诽

谤问题的治理提出了建议。 这是法院

首次以判决的形式对网络诽谤行为进

行民事责任制裁。

与绝大多数犯罪由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不同，《刑法》第 246条规定的侮辱

罪和诽谤罪，通常不是公诉，而是“告

诉的才处理”，即由被害人提起刑事自

诉。 作为与公诉权对称的概念，自诉权

是指依法享有起诉权的个人可以直接

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根据刑法规定， 以暴力或者其他

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也已经明

确规定了网络暴力中涉嫌诽谤等情

况， 比如故意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

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

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 构成捏

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同一诽谤信息实

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

自残、 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属情节严

重，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诽谤罪的救

济仍然面对诸多困境。

“往往一个事件的发生，不论真相

如何，很多人都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没

有人去追究真相，只按照自己本能的想

法去批判他人，用自己看到的肮脏面去

想象他人， 把平时的不满统统发泄出

来，随意地敲敲键盘输入几句不以为然

的评论或是唾骂。没人会花时间去想发

出那些评论的后果如何，因为没有人需

要承担责任。 ”谷小雨曾这样评价网络

暴力的加害者。真的没有人能承担责任

吗？ 就诽谤罪而言，作为告诉才处理的

犯罪，只有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

国家利益”的程度，才属于公诉案件。

“网络诽谤案中，自诉人举证存在

不小的困难。 ”全国人大代表刘广河表

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诽谤案件数

量很少。 在裁判文书网可以检索到的

900 余万件的刑事案件裁判文书中，诽

谤案件的相关裁判文书仅有 2000 余

件。这样的结果与诽谤罪本身的性质分

不开，同时也是因为对于诽谤罪“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程序

要件把握不准，造成司法实践中部分诽

谤案件，尤其是网络诽谤案件，没有被

作为公诉案件处理。 然而，自诉案件对

于自诉人取证、 举证责任有一定要求，

不借助公权力的介入，自诉人所取证据

往往很难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研究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宏耀看来，如

果仅依靠自诉救济，谷小雨一案确实存

在诸多现实困境。历时一个半月才被法

院予以立案， 若继续作为自诉案件处

理，本案必将涉及需要第三方协助配合

进行电子数据取证，以及将案件事实证

明到同公诉案件一样的确实充分的标

准等可预见的取证难和证明难问题。这

些现实障碍仅凭被害人个人力量难以

克服。 试想，如果该案最后因证据不足

而被法院裁定无罪，那么，该案判决不

仅会对被害人造成难以逆转的双重打

击，而且无疑会形成一种“网络诽谤不

构成犯罪”的错误社会导向，背离社会

公众对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的合理期待。

网络暴力维权面临诸多困境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随着微博等社交平台的

兴起，网络话语权不断下沉，网

民‘发声’越来越容易的同时，

也给网络暴力创造了便利的条

件。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广投

能源有限公司来宾电厂原电气

二次检修工廖爱莲表示， 在自

媒体时代，“流量” 至上的利益

驱动， 更是鼓动了想要吸引眼

球、博得“流量”的造谣者。 利用

网络进行侮辱、 诽谤等侵犯公

民人格权的行为， 对于受害者

本人及整个网络社会秩序皆具

有极强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但

由于行为成本低、维权难度大、

社会容忍度高等负面因素，使

得这类行为日益猖獗。

“网络暴力目前已严重影

响了网络空间的秩序， 应当通

过法律规范， 加大对网络诽谤

行为的打击力度， 降低被害人

的维权成本， 维护网络社会秩

序。 ”邓大玉代表表示。

一方面， 完善网络诽谤的相

关司法解释。 目前网络环境已发

生了重大改变，2013 年的相关司

法解释在行为特征、 转发条数的

立案标准等， 均存在与社会不相

适应的情况。 应当根据目前主流

社交平台的信息发布模式， 设置

新的规范准则， 尤其是立案标准

以及作为公诉案件处理的标准，

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当今社会的

发展变化， 同时也能为司法工作

人员明确诽谤罪的公诉界限，维

护自诉程序的独立价值， 在公共

利益与被害人的隐私和个人意愿

中取得平衡。

另一方面， 通过案例发布统

一司法规范。“两高”可以通过发

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模式，

公布一批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打

击的案例，通过对刑事诽谤犯罪、

民事诽谤侵权行为等相关案例的

发布， 显示国家机关整治网络空

间的决心、 对于侵犯公民人格权

行为的零容忍， 也是向公众进行

释法、普法，引导公民自觉遵守网

络空间行为规范。

廖爱莲代表则建议， 通过立

法明确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 明

确网络平台、 广告主体以及相应

的监督主管部门等各网络主体的

责任。 明确网络平台的管理责任，

加大实名制管理， 设置平台对于

配合公民维权取证的义务， 加大

对于管理不力甚至为了追求平台

“流量”而放任、故意引导网络诽

谤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对于“流

量” 至上的广告投放方式的规范

和引导，通过增加罚金等手段，提

升“营销号”的诽谤成本;加大对于

网络诽谤行为的监督力度,提升网

络监管的技术手段,同时对于网络

诽谤行为的相关责任以及维权手

段进行普法宣传,让公民意识到网

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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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络空间的依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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